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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
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
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
解更多真相！  

 动态网近期网址 http://kw.hilm.co.kr/或 http://we.beulahcreek.com 安全访问被封网站，了解外界真实信息！ 

陈 政 高 

【明慧网】在他们开始修炼法轮功

的时候，也都同时听说了正在中国发生

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一开始艾炯穆对迫 

害感到气愤： 

“二零零八年

我开始修炼，我

从其他法轮功

修炼者那里听

到了迫害的真

相，我很生气，

也有些愤怒，好

人在中国受到

迫害，怎么能有

这样的事情发

生。我花了一些 

时间来了解，消化这些事情，我真心希

望这场迫害能够停止。“ 为了这场迫害

能够早日停止，艾炯穆和其他法轮功学

员一起参加各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

法轮功是什么，了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

对他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

在中国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只要有这

样的情况存在我就会参加各种活动，

制止迫害。”  

丹娜在搬到曼海姆后遇到娜塔莉

 

 

 

 

 

 

 

 

 

 

 

 

娅和很多其他的法轮功学员，她觉得

他们都是好人：“我感到非常幸运，

得到了大法，遇到了这些人。和他们

在一起，我感到很幸福，我一辈子都

在寻找这样的人，现在我非常幸运的

找到了。“所以她希望能够让更多的

人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遇到

■法轮大法的不求回
报吸引了艾炯穆 

■娜塔莉娅 (左）和丹娜都在法轮大
法中找到了人生的答案 

事情会首先想到别人。  

她和娜塔莉娅一起参加各种

游行，信息日活动，分发报纸，

并向周围的人讲述在中国发生的

迫害真相，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

很多人反应很热烈。娜塔莉娅谈

到有次她因为有事无法分发中文

报纸，后来那些报纸的读者都问

她，上次怎么没来，我们都等着

了。她觉得在德国也可以帮助制

止在中国的迫害，有那么多人在

等着了解真相。  

和很多法轮功学员一样，他

们希望能够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

是什么 ，了解迫害的真相。丹娜

认为：“人们需要了解在中国发

生的事情，这非常重要。”艾炯

穆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停

止迫害：“中国并不遥远，我们

做的会有作用，因为当越来越多

的人反对迫害，中共的机会就越

来越少，迫害就不会持续很长时

间，当在海外的人们也了解真相，

最后正义会取得胜利，所有的人

都站出来说不。”◇ 

 

（明慧记者德祥、吴思静德国报道）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德

国联邦检察院正式向德籍华裔人士 John Z.提出起诉，指其为中共“六

一零”组织提供有关德国法轮功修炼团体的情报。预计法庭将于今年春

天公开审理此案。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为外国情报机

构刺探情报者可被判处五年徒刑。  

﹡德国《明镜》周刊对此事件的报道 

去年六月，德国《明镜》周刊就以一篇题为《间谍战》的详细报导

揭开了中共“六一零”办公室在德国征召线人为其刺探法轮功消息的内

幕。  

文章报导，John Z.今年五十四岁，在德国从事医生职业。二零零

五年，John Z.由于父亲病重，到中国驻柏林使馆申请签证回国探亲。

因他曾经练过法轮功，其申请过程显得格外复杂。一个在中国使馆领事

部任领导职位的女官员与他见面进行了谈话，在谈话中，女官员直接和

John Z.谈到法轮功，并提议他与中国专家见面。德国反间谍机构认为，

这个使馆女官员实为中共国安部官员。  

文章接着写到，二零零六年三月，一个女子和两个自称上海大学中

医学术代表的中国男子与 John Z.在柏林市中心一家餐馆见了面。会谈

从餐馆延续到酒店的一间房间内，直到深夜。据德国宪法保卫局和联邦

检察院调查，两个中国男子中的一个是“六

一零”办公室的头目，官阶是副部级。 

建立了联系后， John Z.将大量的德国

和欧洲法轮功学员的邮件转发到中国的一

个 hotmail 地址的电子邮箱。 

到了二零零九年，在经过了四年漫长的

跟踪调查之后，德国反间谍部门，便将此案

转给联邦检察院。德国刑警局也对 John Z.

的家进行了突击搜查。 

﹡若继续助纣为虐将成为下一个被告 

欧洲大法学会会长吴文昕表示：“我想

忠告那些为中共提供情报的人，反间谍机构

跟踪调查 John Z.四年，连 John Z.去北京

和谁见面等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直到得

到大量确凿无疑的证据后才将此案提交给

检察院。那些现在还没有被起诉的人，不要

存在侥幸心理，其实他们都是在其监视之下

的。如果谁不把 John Z.当作反面教训，谁

还继续帮助中共迫害法轮功，那么很有可能

他就是下一个被德国检察院起诉的人。”◇



图：央视《焦点访谈》
中：记者采访不穿隔离
衣？患者气管切开还
能说、唱？  

医学常识：做气管
切开手术的头几天患
者不能发声。 
 

图：在中央电视台炮制的自焚
画面上，王进东的衣服被烧
破，但双腿间那个盛着汽油的
雪碧瓶在大火中居然完好无
损，他后面的警察拿着的灭火
毯在他身后晃来晃去，直到这
个王进东说完了台词才把灭
火毯盖到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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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退党热线电话：001－604－276－2569 或 001－416－361－9895   传真：001－702－248－0599 

◆2011 年 3 月 9 日中午，新宾县法

轮功学员曲桂英、张桂霞、黄亚光上

砬嘴村讲真相时，被当地恶人李英才

构陷，之后被绑架到新宾镇派出所。

当晚被送往抚顺市南沟拘留所受迫

害。3 月 21 日，新宾县派出所几名

警察到抚顺市南沟拘留所，又将曲桂

英、张桂霞刑事拘留，邪恶预谋将她

们批捕或劳教。转到抚顺市南沟看守

所（二所）迫害。3 月 24 日，黄亚

光被非法拘留十五日释放。 

◆2011 年 3 月 21 日，辽宁朝阳市

龙城区大平房镇法轮功学员姜淑云、

孙秀芝在集市上讲真相时被大平房

派出所绑架。后被劫持到朝阳市龙城

区向阳警察分局。姜淑云已被放回，

孙秀芝被判 15 日拘留，现被关押在

朝阳市拘留所。  

◆2011 年 3 月 22 日辽宁鞍山法轮

功学员刘丽华、严丽丽、圣杰三人，

在鞍山站前乐雪商场讲真相，被恶人

构陷，被铁东区公安分局站前派出所

绑架。  

◆2011 年 3 月 23 日杨云家被送沈

阳马三家教养院，教养一年。2011

年 3 月 7 日法轮功学员杨云家（男，

49 岁），被海城公安绑架。 

◆2011 年 3 月 23 日，本溪市中共

人员在威宁营劳教所办洗脑班。家住

桥头的法轮功女学员崇玉娥（四十多

岁）、张恩杰（五十二三岁），被从

家中绑架至该洗脑班；张恩杰已于三

月二十七日回家，崇玉娥至今仍被非

法关押。  

◆2011 年 3 月 24 日晚上，沈阳市

皇姑分局同陵北派出所 6-7 人闯进刘

志新家，非法野蛮抄家，抢走笔记本

电脑，打印机，真相资料等物品。同

天被抓的还有皇姑区法轮功学员李

常宽，李常宽因给相关部门写信劝

善，反被迫害。 

◆2011 年 3 月 24 日，瓦房店市公

安局政经保大队警察侯俊、福德派出

所所长温志刚等四人，在没有出示任

何证件的情况下，到法轮功学员宋玉

清家将其绑架后，抢劫了电脑、打印

机、真相材料、大法书等。家人多次

到涉案单位要人。三月三十一日下

午，宋玉清的女儿和儿媳等三人再次

到瓦房店福德派出所要求释放宋玉

清，亦被绑架到大连。 

◆2011 年 3 月 25 日下午，沈阳市于

洪区马三家镇法轮功学员卢运生（卢

运成）夫妇、庞慧杰夫妇被马三家派

出所绑架。警察对其家门口真相对联

前拍照、抄家折腾几个小时。 

◆2011 年 3 月 26 日下午，辽宁沈

阳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王秋萍在铁

西区应昌街附近，向世人发放神韵光

碟，被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分局巡警大

队恶人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

看守所。  

◆2011 年 3 月 29 日晚 9 点左右，

辽宁兴城市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

轮功的非法机构）、国保大队、城东

派出所警察及特警非法抓捕法轮功

学员周丽华，把她女儿的电脑也抄走

了。并将阻止恶警行恶的丈夫薛春来

及妹夫雷振彬一同绑架。  

◆辽宁省盘锦法轮功学员高忠（日

期不详）被绑架，现被非法关在鞍山

一所。 

在中共为迫害法轮功、煽动民众仇恨的系列谎言

中，2001 年 1 月 23 日中共自编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是它攻击“真善忍”法轮大法的阴毒一招。 

十年前的 1 月 23 日，大年三十，天安门广场发生

震惊世界的“自焚”伪案。中共喉舌第一时间报导此案

诬陷法轮功，但是漏洞百出。随后不久，海外媒体从央

视“焦点访谈”的慢镜头中揭示：刘春玲是被现场的警

察用重物击打致死，从而戳穿了这场骗局，央视焦点访

谈在重播那段录像时删去了刘春玲被打死的镜头，不过

真相片却被联合国备案，海外制片人拍摄的电影《伪火》

也在向全世界披露真相。 

通过分析以下疑点，就更明白了：（1）天安门广

场并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从不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

能在火点起来一分钟之内备齐几十个灭火器及灭火

毯？（2）“自焚”的“王进东”全身烧得漆黑，两腿

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3）“自焚”中

严重烧伤的 12 岁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割开后四天就能

清脆地说话和唱歌，完全不合医学常理。 

针对这一世纪谎言，早在同年 8 月 14 日国际教育

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第 53 届会

议中，就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声明说：“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江

泽民］政府。该政权拿出天安门广场的所谓自焚事件作

为指控法轮功是‘X 教’的证据。但我们从该事件的录像

片中得出结论，此事件是由该政府一手导演的。” 

  

烧
不
坏
的
雪
碧
瓶 

 气管切开术后四天会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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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2011 年 4 月 4 日，全球“三退”人数已经超过 92484 万了。 

【明慧网】据明慧网二零一一

年三月二十一日报道，辽宁省沈阳

市康平县法轮功学员叶延东二零一

一年一月五日被铁岭市劳动教养管

理委员非法劳教二年，家属不服，

向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铁岭

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两位法

官——刑事庭副庭长赵涛（女）、

审判员赵继楠（女）在回复家属时

表示：“现在，国家没有对法轮功

的法律，给你们立案，我们没有法

律依据判你们有罪和无罪。”  

第一、中国法官现在也已经知

道对法轮功的所有判决和迫害都是

没有法律依据的了  

对法轮功的所有镇压、迫害、

拘留、劳教、判刑、洗脑等都是非

法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现在连

法官都知道并且承认了。这说明，

中共迫害的非法性越来越浮出水面

了。  

第二、既然没有针对法轮功的

法律，就应该裁定法轮功学员无罪  

人人都知道有这么一条法律通

则，那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那法轮功学员炼功、讲真相等所有

活动都是合法的。  

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应根据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

款的“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情形，接受叶延东家属的起诉，并

裁定法轮功学员叶延东无罪，裁定

铁岭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所做出的

劳教判决无效，责令公安部门立即

释放叶延东，并依法对叶延东做出

国家赔偿。  

第三、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法

官不受理本案，是违法行为，应承

担法律责任  

本案中，家属问：“起诉材料

缺什么吗？”她们说：“不缺什么。

现在，国家没有对法轮功的法律，

给你们立案，我们没有法律依据判

你们有罪和无罪。”  

我们知道：“国家没有对法轮

功的法律”根本就不能成为法院不

受理起诉的理由。  

显然，叶延东家属的起诉案属于

《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二）款

“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

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

的；”的情形，因此，铁岭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此案应予受理，法院拒不立

案是违法行为，相关法官要承担法律

责任。  

第四、法官对不受理不做书面裁

定，违反了《行政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经审查，应

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

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

诉。”  

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家属来

法院，给家属口头答复。家属说：“我

们觉得太冤才来的，就是想通过法律

途径讨个公道，你们作为审判机关应

秉公执法，既然不受理，还不给个书

面答复吗？”法官说：你们的心情我

们也理解，但是无能为力，我们得按

照上边的意思办，其它任何案子都给

书面解释，就法轮功案子不行。你就

是找到高院去也是同样结果。”  

第五、法院企图制造从没接到过

起诉书的假相，这是耍流氓的违法行

为  

为什么法院对不受理起诉不做出

书面裁定呢？一是这样的“裁定”依

法无据，法官怕留下证据将来自己要

承担责任；二是阻止当事人进一步上

诉，因为没有裁定书就不能运用上诉

程序；三是企图制造“从没有发生过

起诉这回事”的假相。关于这一点，

从下面细节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法院

的企图—— 最后，两位法官让家属拿

回起诉状，家属不拿。赵涛说：“你

们不拿回去，我们也给你们寄回去。” 

既然如此，家属就一定要保留寄

回来的原件，作为将来起诉法官的证

据。  

第六、法官“按照‘上边’的意

思办”，是违法行为要承担法律责任 

《法官法》第八条规定法官享有

“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

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权利。  

《行政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

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

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

的干涉。”  

在本案中，两位法官对起诉人

说：“你们这个案子涉及到法轮功问

题，就是最敏感的话题，经院领导研

究，不予受理。”并声称：“我们得

按照上边的意思办”。  

显然，相关法官违反了《行政诉

讼法》和《法官法》的上述规定。  

第七、法官犯下了“玩忽职守”

之罪并造成了严重后果  

《法官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法

官不得有下列行为：……（八）玩忽

职守，造成错案或者给当事人造成严

重损失……”  

本案中，家属与法官一再交涉，

法官仍然置法律于不顾，致使家属状

告无门，叶延东被劫持到本溪（威宁）

劳动教养院非法关押。显然属于“造

成错案或者给当事人造成严重损失”

的情形，对于造成这个后果，当事法

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法官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法

官有本法第三十二条所列行为之一

的，应当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法官的玩忽

职守造成了叶延东继续被关押迫害，

后果严重，将来要“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希望当事法官赶快弥补过失，

挽回损失，减小自己的罪过。  

第八、中共法律的虚伪使法官也

成为受害者  

本案中，家属说：“你们是公务

员，可我们也是中国公民，你们法院

是主持公正的地方，你们不给解决，

我们这不是求告无门吗？”她们说：

“我们也无能为力。你们的心情可以

理解，但我们解决不了。”  

从中我们看到中共操控下的法

官也非常无奈。他们知道受“上边”

指使迫害法轮功学员实质是中共的

协从犯，将来必然要受到法律的追

究，所以他们也非常苦恼。但苦恼不

是办法，及早摆脱中共的操控和利

用，才是唯一出路。（文/齐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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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行不义必自毙”。这话在吉林桦甸市启新街

派出所杨峰身上就应验了。  

二零零九年，吉林桦甸市明华派出所指导员杨

峰，突然被吉林市公安局警察直接到桦甸将杨峰抓

走。昔日威风凛凛的专门抓别人的警官转眼成为阶下

囚，此戏剧性的变化令桦甸百姓议论纷纷，都说杨峰

是与黑社会勾结、吃黑、嫖娼、赌博等东窗事发。其

实这只是表面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杨峰积极抓捕善

良的法轮功学员招致恶报。  

杨峰，男，三十多岁，原桦甸市启新街派出所警察，后调到明华

街派出所当指导员。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每次抓善良的法轮功

学员他总是首当其冲，特别卖力。他为了执行所谓的上级命令，无知

的强行绑架法轮功学员去洗脑班。还曾经把一法轮功学员九岁的女儿

非法关押一宿并单独审问，还丧失人性的打了孩子一个嘴巴，使孩子

身心受到很大伤害。  

其实此前杨峰的恶行早已殃及其家人，只是他不醒悟。其子患脑

血管痉挛，经常发作，头部摇摆，抽搐不停。妻子曾长子宫瘤四、五

个，需手术治疗。其母亲曾经学过大法，大法遭迫害后，听信了邪恶

中共的谎言，谩骂大法，患了脑出血；住院治疗后，仍行动不便。真

可谓：一人做恶，殃及一家。  

杨峰曾收到法轮功学员的劝善信，而且还知道自己在恶人榜上挂

名，也明白这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所遭的报应。但他总是以“上头让完

成的事我就得这样做”为自己的做恶开脱。天网恢恢神目如电，昔日

迫害好人的杨峰，其恶行最终令自己食下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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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日】我九五年得法，

七十多岁。有一次，我们本地一

位同修有个哥哥在福建住，得了

肝癌，她很着急。一天她们俩口

子来我家，她老伴求我和他一起

去，说：你去有用，我去没用（他

是常人）。当时我正准备回大连

老家讲真相。他们来求我去，我

是大法弟子，无论多远只要是救

度众生的事我都去，就答应了。 

买票时，儿子说天气预报南

方发大水，姑娘说从黑龙江到福

建一万多里路，这么大岁数了，

这么远的路，出了事怎么办，她

们家真敢叫你去。我说没有事。

我是大法弟子，到哪去都没危险，

有师父保护，你放心吧。  

我俩从黑龙江坐了三天两夜

火车到了福建。一万里的路程是

我一生中的第一次。但没有疲劳

的感觉，特别精神。到医院见到

这个病人，全身肿的象个馒头一

样，皮肤眼球都是黄的。我们俩

就站着和他唠一些家常，一个多

小时他睁开眼睛，孩子们都说：

真神，住院这么多天没好还重了，

怎么这么一会眼都睁开了。第二

天就出院了。回家三天全身都消

肿，皮肤也变过来了。没吃一粒

药。我们俩就是在那大声读大法。

我虽然是大法弟子也没见过这么

神奇的事。就要死的人，回家三

天病就好了。他们全家高兴的给

师父烧香磕头，感谢师父救命之

恩，七天到医院检查，医生很吃

惊。（文／大庆市大法弟子金光） 

事实上，这些年来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

而遭到恶报的大量案例就发生在各位的身

边，善恶有报是永恒的真理！有人不信天理，

但天理并不因为人的不信就不存在。  

我们呼吁那些还在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

学员的人，立即停止迫害，不要做中共的陪

葬；在你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挽回以前无知

参与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罪孽，给自己和家

人选择一个未来。（文／吉林法轮功学员） 

 

明察秋毫 

【明慧网】香港《前哨》杂志 2011 年

2 月刊大陆报导栏目中的头条文章，即总第

240 期被列为封面的精选文章，题目是《江

泽民终生后悔的两大事件》。作者揭示了中

共前党魁江泽民的自认告白。自知死期不远

的江泽民，2010 年起至少两次对身边的人

谈到，这辈子做过两件蠢事：之一是美国轰

炸南斯拉夫时，下令中国大使馆不能撤退；

之二则是镇压法轮功，为自己平添了几千万

“敌人”，是这辈子中做的第二件大蠢事。

江泽民虽自认迫害法轮功是“蠢事”，

但却从来没有停止过犯罪，对法轮功的迫害

有增无减。自 1999 年 7 月江泽民集团发动

迫害法轮功运动以来，中国成千上万的法轮

功学员被关进劳教所、监狱，被迫害致死、

致残，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然而海内外的法

轮功学员没有被残酷的打压吓住，他们坚持

“真善忍”信仰，向人们揭露迫害真相，中

国大陆和全球各国支持法轮功的正义之声

越来越强。自二零零零年以来，全球已有

30个国家的35位律师组成了全球公审江泽

民集团的律师团，已在 16 个国家提出了针

对江泽民的 18 个诉讼案。江泽民看到大势

已去，作为一个政治阴谋家，知道自己干了

一件大蠢事。 

不管江泽民或中共出于什么目的放出

这种信息，这种自认“镇压法轮功是蠢 

事”的说法，对那些还在

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

人和那些上当误解或仇

恨法轮功的人们，是值得

去深思和反省的，跟着中

共一条路走到黑，只能是

自己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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